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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6 年 2 月 13 日《国家税务总局、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

实加强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管理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6〕24 号），《通知》自

2006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（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）。  

　　《通知》指出，为维护我国正常外贸经营秩序，确保国家出口退税机制的平

稳运行，避免国家财产损失，凡自营或委托出口业务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出口

企业不得将该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：  

　　（一）出口企业将空白的出口货物报关单、出口收汇核销单等出口退（免）

税单证交由除签有委托合同的货代公司、报关行，或由国外进口方指定的货代公

司（提供合同约定或者其他相关证明）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；  

　　（二）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，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本企业及其投资的

企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者（或企业、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）假借该出口企业名义

操作完成的；  

　　（三）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，其出口的同一批货物既签订购货合同，又

签订代理出口合同（或协议）的；  

　　（四）出口货物在海关验放后，出口企业自己或委托货代承运人对该笔货物

的海运提单（其他运输方式的，以承运人交给发货人的运输单据为准，下同）上

的品名、规格等进行修改，造成出口货物报关单与海运提单有关内容不符的；（

五）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，但不承担出口货物的质量、结汇或退税风险的，

即出口货物发生质量问题不承担外方的索赔责任（合同中有约定质量责任承担者

除外）；不承担未按期结汇导致不能核销的责任（合同中有约定结汇责任承担者

除外）；不承担因申报出口退税的资料、单证等出现问题造成不退税责任的；（

六）出口企业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、接受并从事由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

务，但仍以自营名义出口的；（七）其他违反国家有关出口退税法律法规的行为

。  

　　《通知》最后指出，出口企业凡从事本《通知》所述业务之一并申报退（免

）税的，一经发现，该业务已退（免）税款予以追回，未退（免）税款不再办理

。骗取出口退税款的，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，并处骗取退税款一倍以

上五倍以下罚款；并由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税务机关批准，停止其半年以上出口

退税权。在停止出口退税权期间，对该企业自营、委托或代理出口的货物，一律

不予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。涉嫌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　　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（暂行

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199 号）文件规定：出口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属于退

（免）增值税或消费税的货物，最迟应在申报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后 15天内，将

下列出口货物单证在企业财务部门备案，以备税务机关核查。  

　　这些出口货物单证包括：外贸企业购货合同、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

的购货合同，包括一笔购销合同下签订的补充合同等；出口货物明细单；出口货

物装货单；出口货物运输单据（包括海运提单、航空运单、铁路运单、货物承运

收据、邮政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收据）。  

　　逾期申报将补征税款  

　　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51 号）第八条规定：“出口商应在规定期限内，收齐出

口货物退（免）税所需的有关单证，使用国家税务总局认可的出口货物退（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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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电子申报系统生成电子申报数据，如实填写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申报表，向税

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手续。逾期申报的，除另有规定者外，税务

机关不再受理该笔出口货物的退（免）税申报，该补税的应按有关规定补征税款

。”  

　　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凭普通发票退税政策的通知》（国税函〔2005
〕248 号）文件规定：今后凡出口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货物出口，一律凭增

值税专用发票（必须是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或防伪税控代开票系统开具的增

值税专用发票）及有关凭证办理退税。小规模纳税人向出口企业销售这些产品，

可到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 

　　国税局出口退税处处长特别告诉企业会计，2004 年 7 月和 2005 年 5 月，财政部

、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(免)税若干具

体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4〕116 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未在规定

期限内申报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5〕68 号），对

出口退（免）税政策进行了调整。按照调整后出口退（免）税政策规定，国家对

出口企业出口的一部分货物不再予以退税，在税收上应视同内销货物征税。并规

定对准予退税的出口货物，要求外贸企业在货物报关出口 90 日内到税务机关申报

退税，否则出口货物不仅不再退税而且应视同内销货物征税。  

　　咨询员介绍，根据以往在企业调研并督促企业加快退税申报的情况，国税局

税务人员发现相当部分的出口企业在出口货物单证回收上管理不力，出口退税申

报不及时。其原因是，部分企业在内部管理上不到位，退税申报由企业财务部门

负责，而单证回收由企业营销业务部门负责，中间又牵扯很多环节，不少单证就

一直握在公司营销业务员手里。  

　　现在国家明确规定，如果企业没有在 90天内把所有的出口单证回收回来，不

但不能退税，还要视同内销货物申报纳税。这一点对企业来说是非常严厉的。在

此要提醒纳税人，近两年来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发生重大改革的两年，这期间国

家先后下发了一系列关于出口退税的新规定，出口退税的申报程序、申报时限也

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因此，出口企业会计如果有疑问要及时向当地税务部门咨询，

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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